
阳江市农业农村局

关于开展 2024 年农民合作社市级
示范社申报认定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主管部门：

为更好地推进我市乡村振兴战略，促进农民合作社健康快速

发展，我局决定组织开展 2024 年农民合作社市级示范社申报认定

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未被评定为农民合作社市级示范社的合作社。

（二）达到《阳江市种养类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建设标准》

（试行）和《阳江市农机类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建设标准》（试

行）要求。

二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各县（市、区）申报

1.申报主体需填写《农民合作社市级示范社申报书》（附件

1），附上该附件要求的其他申报材料。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主

管部门对申报材料审核并加盖意见后报市农业农村局。

（二）市级认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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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农业农村局组织专家对各地推荐的农民合作社进行评审，

根据评审结果对拟认定的 2024 年市级示范社名单进行公示，公示

无异议后确定 2024 年市级示范社名单。

（三）名单发布

市农业农村局发文公布《2024 年阳江市农民合作社市级示范

社名单》。

三、申报时间及材料

请于 2024 年 5 月 20 日前将申报材料纸质版装订成册（2 份）

及电子版，报送至市农业农村局（农村合作经济指导科）。

附件：市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申报书

阳江市农业农村局

2024 年 1 月 25 日

（联系人：林杰鹏、陈涛；联系电话：332026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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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农民合作社市级示范社申报书

（格式）

申报合作社（盖章）：

申 报 县（市、区）：

填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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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阳江市农民合作社市级示范社基本情况表

农民合作社名称 法人代表姓名

法人代表手机
注册登记时间

（年 月 日）

2023 年底实有成员数

（人）
其中：农户成员数

是否建立成员帐户
2023 年底带动农户

数（户）

2023 年度可盈余分配

按交易量（额）返还总

值（万元）

2023 年经营收入

（万元）

是否建立生产记录档

案制度

2023 年度可盈余分

配按交易量（额）

返还比例（%）

2023 年度生产资料统

一购买总值（万元）

是否建立产品质量

安全溯源管理制度

2023 年度统一销售农

产品总值（万元）

2023 年度生产资料

统一购买率（%）

2023 年度农业标准化

生产率（%）

2023 年度农产品统

一销售率（%）

成员比当地农民年增

收绝对数（元）

2023 与成员交易量

占交易总量的比例

（%）

产品得到何种质量认

证

成员比当地农民年

增收相对数（%）

产品注册商标名称
产品是否得到无公

害产地认定

是否出现农产品质量

安全事故（种养类合作

社填写）

是否出现较大农机

安全生产事故（农

机合作社填写）

二、审核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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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作社简

介（1000

字以内）

（可另加附页）

农民合作

社意见

法定代表人签名： (盖章)

年 月 日

县级农业

行政主管

部门意见

(盖章)

年 月 日

三、农民合作社其他申报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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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农民合作社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2.成员名册；

3.合作社章程及生产、财务、管理等制度；

4.上一年度收益分配表及资产负债表；

5.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；

6.产品注册商标证书复印件；

7.质量标准认证、产地认定等证书复印件；

8.其他佐证材料复印件。

凡是复印、复制的材料均需加盖农民合作社公章，以确认复

印件、复制件与原件一致。

以上所有文字材料统一用 A4 纸打印（复印）并装订成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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